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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   知 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职业学校： 

     现转发扬教院〔2020〕14 号文件，请各校认真学习文件要求，抓

紧时间贯彻落实。请关注附件1各学科微课课题，并兼顾“五个一百”工

程。 

       1、微课程报送要求：各参赛学校须提交精品微课程申报汇总表（一

式一份，样式见附件 2）、微课程的申报表（一式一份，样式见附件 3）

和微课程视频（电子资料打包）。在2020年11月9-11号将报表和微课程

视频拷贝到教育局七楼王海玮办公室。 

       2、微课报送要求：以学校为单位，经各校集中评审后择优报送仪征

教研室。参赛教师每人限提交 1 件作品，每件作品包括视频文件、课件

或教案及配套练习，打包为一个文件夹，文件夹名统一为：学段学科+学

校名称+姓名（第一作者），如：高一语文-扬州中学-张中华，职教电子-

扬州高职校-李光明。每件作品作者不超过 3 人。上报微课作品由各校审

核后统一打包压缩，压缩文件注明学校，同时将上报作品按照地区、学

校、学段学科、参赛教师姓名、作品名称、联系电话等 6 个字段上报作

品信息（excel格式、见附件 5）在2020年11月9-11号发到王海玮邮箱

yzwhwsw@126.com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仪征市教师发展中心 

2020年10月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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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教院〔2020〕14  号 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科室，市直各学校： 

在今年初抗击疫情的活动中，省、市、县、校各级微课程资源发挥了重要

的作用。如今，微课程已切实成为新时代的一种学习方式。在微课程的设计、

开发与制作中，“开放、多元、自主”应成为当前微课程文化的特征，“情境

化、精品化、适切性”应成为当前微课程的设计内涵。为进一步建设扬州市在

线学习资源，提升教师微课程设计及制作的水平，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方式

需求，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，经研究决定开展扬州市第六届情境化学习精品

微课程及优秀微课展评活动，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情境化学习精品微课程展评 

1. 参加对象 

全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。 

2. 活动时间 
微课程展评活动于 2020 年 9 月启动，2020 年 11 月 13 日截止。 

3. 展评内容及要求 

各学校可充分利用学校的优势与特长，选取一门课程进行特色情境化学习

微课程开发。各校提交的微课程应具备课程的基本属性，需包含必要的课程要

素，如课程目标、课程内容、学习活动、学习资源、学习评价等，并特别关注

学习情境的创设。开发时需充分考虑微课程的受众、具体呈现的知识及知识的

逻辑体系，厘清微课程所包括的知识、能力与素养间的层级关系，建立不同学

科专业的“微课程知识群、能力树和素养体系” ，使用良好的情境素材，有机构成

一门系统性的课程。构建时需关注学习情境与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水平。学校还应

尽量为学习者提供微课程交流和讨论的平台，要利用微课程形成一个学-测-评

一体化的在线课程资源。 

各校的特色情境化学习微课程原则上应由 10 节以上的微课组成，每节微课

时间在 7~12 分钟左右。课程中的每节微课应在情境线索中围绕核心知识与关键

能力展开，具有碎片化或相对独立的特性。课程应提供导学案、任务单、助学

材料和评估资料等一系列相关资源。在内容上，微课程可以是服务于学科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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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，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，例如阅读与写作课程、物理电学实验课程、十分钟

趣味化学课程等；也可以是拓展学生视野，例如 STEM 课程；还可以是丰富学

生审美与创造素养，如剪纸艺术课程等；或者是针对学生的特长和兴趣点，完

全由学生自主开发、学生主讲的微课程，如数学考试常见错误与解决方法等。 

4. 报送要求 
各学校提交精品微课程申报汇总表（一式一份，样式见附件 2）、微课程

的申报表（一式一份，样式见附件 3）和微课程视频（电子资料打包）。各地

区教研室须组织专家对本地区各校的微课程进行评审，严格按照本地区微课程

报送数目，收齐本地区各校的申报材料，派专人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拷贝至扬 

州市教科院 421 办公室（用移动硬盘存储）。市直学校由学校派专人于 2020 年 

11 月 12 日拷贝至扬州市教科院 421 办公室（用移动硬盘存储）。联系人：滕老

师，联系电话：87629815。 

5. 评选办法 
市教科院将聘请课程专家和教育技术专家对精品微课程进行评审。市直学

校每校原则上报送 1 件作品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报送作品数量见表 1。评选结果

将纳入到教科院对市直学校和各县（市、区）考核中。 

表 1 精品微课程展评各地区报送数目 
 

地区 微课程报送数目 

邗江 20 

江都 25 

仪征 20 

宝应 25 

高邮 20 

广陵 10 

开发区 5 

蜀冈－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5 

生态科技新城 5 

 
二、情境化学习优秀微课展评 

1. 参加对象 

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、职业学校各学科教师、电教及教科研人员。 

2. 活动时间 

微课展评活动于 2020 年 9 月启动，2020 年 11 月 13 日截止。 

3. 展评内容及要求 

参赛教师须按照各学段学科指．定．的要求（见附件 1）制作微课，充分合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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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，录制成时长在 7～12  分钟的微课视频，并配套提

供教学设计方案、多媒体教学课件、课后配套练习等辅助材料。微课要求创 设特

定的情境化学习环境，画面简洁，语言精炼，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。微课

的设计要注重在具体而真实的情境中教会学生如何去发现问题，思考问题 以及解

决问题，而不仅是知识点讲解。 

参与展评的微课视频格式必须是 MP4 格式（720P 或以上）。图像应清晰稳

定，视频构图合理，声音清楚，单个微视频大小不超过 50MB。每个微视频必

须有片头及片尾，时间分别为：片头字幕 3-5 秒，片尾字幕 3-5 秒。视频片头应

显示标题、作者和单位，主要教学内容有字幕提示。配套的教学课件为 PPT 格

式，要求围绕教学目标，反映主要教学内容，与教学视频合理搭配，和其他与

微课教学内容相关的辅助材料（如动画、视频、习题等）一并打包提交。微课

评审标准参见附件 4。 

4. 报送要求 
以县市区为单位，经各校和县市区集中评审后择优报送市教科院（请各县

市区报送时注意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职业学校、特教学校以及各学科

的均衡）。市直学校每所学校不超过 6 件作品，各县市区微课报送数目见表 

2。 

表 2 微课展评各地区报送数目 
 

地区 微课报送数目 

邗江 80 

江都 100 

仪征 80 

宝应 100 

高邮 80 

广陵 50 

开发区 20 

蜀冈－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20 

生态科技新城 20 

 
参赛教师每人限提交 1 件作品，每件作品包括视频文件、课件或教案及配

套练习，打包为一个文件夹，文件夹名统一为：学段学科+学校名称+姓名（第

一作者），如：高一语文-扬州中学-张中华，职教电子-扬州高职校-李光明。凡

是在校级以上网站公开发表、参加各类微课大赛的获奖作品不得参加本次展 

评。每件作品作者不超过 3 人。上报作品由各校、各县市区审核后统一打包， 

用移动存储设备保存，同时将上报作品按照地区、学校、学段学科、参赛教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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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

2020 年 9 月 21 日 

姓名、作品名称、联系电话等 6 个字段上报作品信息（见附件 5）。安排专人 

（市直学校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，各县市区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）拷贝至扬 

州市教科院 421 办公室。联系人：滕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7629815。 

5. 评选办法 

本次展评活动不收评审费。扬州市教科院将聘请学科专家及教育技术专家

组成评委会，分学段、学科组别评审出一、二等奖，其中一等奖约为参赛作品

的 20%。优秀作品将在扬州智慧学堂发布，获奖名单将在扬州教育网公布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全市各地区、各校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教育信息化进程中该项工作的价值和

意义，树立“技术改变教学”的理念，高度重视本次展评工作，提高广大师生制

作微课以及利用微课教学与学习的积极性，发挥网络课程信息资源对教育教学

的辅助与提升作用。 

各地、各校需把制作过程当作一次对教师进行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

教育和培训过程，要通过情境化微课程的开发，锻炼教师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

开发、制作与实施课程的能力，培养能设计、制作精品微课程的教师队伍，建

立校本化的各类微课程资源库。 


